
附件 1-1 

113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名稱 住安心管理委員會 

公寓大廈地址 臺南市 安平 區 永華路二段 6號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統一編號 
00000000 報備戶數 300戶 

建築物使用執照號碼 83 年 8 月 8 日南 工使 字第  00000  號 

主任委員 

(或管理負責人) 

姓名 王小明 聯絡電話 632-2231 

住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1F 

聯

絡

人 

姓名/職稱 郝安心 / 總幹事 □同上 聯絡電話 299-1111 

通訊地址 

(公文郵寄用) 
 

同公寓大廈地址 

□同主委住址 

檢備文件 (請依序排列) 
自主檢查欄  

(請自行勾選) 

1 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申請項目明細表(附件 1-2) 已檢附(附件 1-2) 

2 
申請項目估價單影本 

※估價單右上角應備註項目代號 
已檢附 

3 申請項目預定施作位置照片 已檢附(附件 1-3) 

4 二年內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或改選證明文件影本 已檢附 

5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影本(含簽到表) 

(須有提案通過同意設置電動車充電設備及申請本年度補助

之決議) 

已檢附(區權會) 

6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用途概要表) 已檢附 

7 

共用停車位相關佐證文件 

※申請共用電動車充電樁(座)項目者須檢附，其餘項目免

附。 

已檢附 

□免附 

加

分

項 

111、112 年曾申請本補助款，惟因計畫補助額度有限無法

核定補助，有證明文件者 
有(附佐證) □無 

「住戶」近二年曾參加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之公寓大廈 

宣導會或培訓營 
有(附佐證) □無  

公寓大廈曾參與優良公寓評選活動 有         □無 

註：申請書(含檢備文件)請申請人自行填寫，整份文件請用印(管理組織印章)  

管委會免另外備文，以本申請書當封面即可 

 



附件 1-1 

注意事項 

1、公寓大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1）整幢或整棟建築物屬單一產權。 

（2）公寓大廈供住宅使用之戶數比例未達三分之二。 

（3）列管須拆除重建之海砂屋。 

2、申請人提送之申請文件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3、申請人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者，應主動身分揭露並填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3)；其未主動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處罰。 

切結事項 

  為申請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費乙案，本申請人已充分了解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之各項規定，茲依照上開辦

法規定辦理申請補助費，保證完全符合申請條件及下列切結事項屬實。 

1、本申請補助案所提出之文件未有虛偽情事。 

2、本申請補助案之申請項目，尚無違反建築法及公寓大廈理條例等相關規定。 

3、本申請補助案之項目未向貴府及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助。 

4、本申請補助款項將用於所核定之維護修繕之用途，並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內

公共基金相關規定。倘本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對所補助項目有所爭議，概由

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自行調處與貴局無涉。 

如違反上開切結事項，貴局得撤銷本案補助，並由申請人自行繳回全數補助費，

絕無異議，且負其衍生之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立切結書人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蓋章)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印 印 



附件 1-2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 

共 用 電 動 車 充 電 設 備 申 請 項 目 明 細 表 

 

項目

代號 
申請補助項目 

預定施作位置 

(棟、層、車位/使用空間) 

申請金額 

(對應估價單) 

S1 
共用電動車 

充電樁(座) 

A棟 B1F停車位 001、002 

A棟 B2F停車位 101、102 
280,000 

S2 共用線槽架  
 

S3 共用電能管理系統  
 

申請補助金額 

申請金額總計 280,000  元 

申請補助金額(乘以 45%) 
126,000  元 

(註：小數點四捨五入) 

初審意見(※受理機關填寫) 

□符合 

□須提送審查小組審議 

  (說明：                      ) 

 

□未達上限：            元整 

□達上限：  每案 10萬元整 

 

估計單金額以含稅價計算(請找合法經營公司行號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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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項目範圍 

 

 

類別 
項目

代號 
補助項目 補充說明 

共用電動

車充電設

備 

S1 
共用電動車 

充電樁(座) 

建置共用停車位或約定共用停

車位充電設施設備 

S2 共用線槽架 
建置充電設備所需統一管理管

線之共用線槽架 

S3 共用電能管理系統 
建置共用電動車智慧電能管理

系統(EMS) 
 

 

1.請注意申請項目是否為補充說明的範圍 

2.若為除外部分，請勿提出申請 



 
 
 
 

壁掛式充電座施工報價單 
○○○○工程行 

臺南市安平區○○區○○號  TEL：○○○○-○○○○ 

 
客戶名稱：住安心管理委員會 寶號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項目 品名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基本社區(10 米)充電套裝  
第三代壁掛式充電座 座 1 座 

21,429 21,429 

施工保固，自施工日起提

供 4 年保固。 

○○充電座安裝與設定 座 1 座  
烤漆開關箱 座 1 座 12CM×15CM×25CM 

無熔絲開關 只 2 只 Panasonic 2P_40A 
600V XLPE 電纜 米 10 米 華新麗華 8𝑚𝑚2 

小計 ＄21,429  

2 額外施工配置  
壁面切割 式 1 式 500 500  
牆面鑽孔 孔 1 孔 1,000 1,000  
電表接線 式 1 式 900 900 單相 

小計 ＄2,400  
合計 ＄23,829  
稅金 ＄1,191 加值稅 5% 

其他 -＄3,000 預收場勘費 

總計金額 ＄22,020 自報價日起一個月內有效 

特別

說明 
◎本公司為合格電器承裝業 

 

付款方式：前三次交易以現金方式付款。 

訂貨方式：請於欲施工前 7 天通知。 

以上報價均已含稅 

 

客戶簽章：               (請簽章後回傳○○○○工程行負責人：○○○○) 

(客戶確認簽名後形同為訂單)          連絡電話：○○○ 

                                   ○-○○○○○○ 

S1 
1.請委託有辦理營業(稅籍)登記之合法廠商。 
2.原則上每一個申請項目需對應一張估價單。 
3.報價內容請盡量完整，整項工程若以一式計

價，請另行補充說明施工內容、範圍、使用材

料等。 

 

右上角請備註 
申請項目代碼 



附件 1-3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 

申請項目預定施作位置照片 

項目

代號 
S1 

預定施作位置 

(棟、層、空間) 
A棟 B1F停車位 001、002 

 

項目

代號 
 

預定施作位置 

(棟、層、空間) 
 

※注意事項： 

1. 表格可影印重複使用 

2. 照片以彩色為主(請勿浮貼) 

3. 照片需清晰可辨，單一表格內至多排列2張照片 

4. 檢附修繕位置照片應盡量呈現後續「預定施作位置」，建議依據

現場情況拍攝全景或局部施作範圍，如有特殊說明請自行備註。 

5. 若同一補助項目包含多種細項，可分別說明(請參考前開範例)，

並與附件1-2之申請明細表對應。 

 

停車位 001 停車位 002 



受文者：住安心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小明)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南市工使一字第12345678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貴管委會(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等)申請公寓大廈管

理組織報備改選乙案，同意備查，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管委會申請報備書。

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略）：「管理委員、

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

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

員，得連選連任。」

三、本局為提供管委會及住戶更完善之服務，已建置本市公寓專

屬社群「府城公寓情報站」line@，內容包含社區補助、教

育宣導、社區法律等資源，並得優先獲取社區管理即時訊息，

請貴管委會務必加入並轉知所屬住戶多加利用。

四、隨函檢送本府公寓大廈公務宣導單張，惠請公告並配合辦理。

正本：住安心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小明)
副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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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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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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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正 本

發文方式：郵寄（普通）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函

708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電話：06-2991111

須為有效之管理委員會

一般管委會任期為一屆1年，規約

如有規定最多可為2年。

N10030
螢光標示

N10030
螢光標示

N10030
螢光標示



 

附件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住安心大樓 公寓大廈（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格式） 

一、開會時間： 113   年  2   月  14 日   上 午  10  時    分 

二、開會地點：住安心大樓管理委員會中庭 

三、召集人：王小明 

四、主    席：   王小明        （簽名或蓋章）      紀錄：    張大嘴        

五、出席人員： 

1.本次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含代理出席）計 210 人，詳如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2.依據區分所有權人名冊，應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總計 300 人，區分所有權總計 300,000   

平方公尺(或坪)。 

3.□合於本公寓大廈規約之規定開議額數：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  ，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 

4.■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開議額數：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

有權比例均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210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70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210,000 ／ 300,000  ，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70 ％。 

5.□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重新召集會議規定開議額數：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數(三人以上)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五分之一以上出席。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計  人，占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數  ％。 

已出席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  ，占全體區分所有權  ％。 

六、列席人員： 

七、主席報告： 

八、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九、報告事項： 

十、討論事項及決議： 

案由一：有關本社區安裝共用停車位充電樁討論案。 

說明：1、本社區目前登記電動車數 2 輛，因應電動車充電需求，管委會已委託合

格電器承裝業者事先評估，設置共用電動車充電區為較佳方案；本社區

A 棟 B1F、B2F 共有 10 個共用停車位，初期建議先規劃 4 處供住戶使用。 

2、擬申請「113 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補助金額

為申請金額 45%，每案上限 10 萬元。 

決議：1、贊成 180 票、反對 30 票，本案決議通過。 

  2、授權由管理委員會向廠商詢價施作，後續依臺電相關規定申請安裝，並

請管委會配合補助受理時間提出補助申請。 
□合於本公寓大廈規約之規定決議額數：           。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數與

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 

□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重新召集會議規定決議額數：出席區分

所有權人數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均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決議。 

十一、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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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住安心管理委員會公寓大廈（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

（簽到簿） 

會議日期：113年 2月 14日 

序號 姓  名 簽  章 
是否委託出

席 
委託關係 

區分所有

權比例 
備註 

1 王小明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2 張大嘴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3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4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5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6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7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8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9 
區權人 

姓名 
 □本人□委託 

□配偶 

□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人 

 

 

第 1頁，共 34頁 

註：請檢附完整簽到表，如有委託出席應併附委託書。 



N10030
文字方塊
使用執照號碼

N10030
文字方塊
填寫申請書可參考(建築物地址代表號)

N10030
文字方塊
填寫申請書之戶數依據(若有特殊情況請另行說明)

N10030
文字方塊
使用執照發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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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 

本 住安心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

好生活環境之共同遵守事項，訂定規約條款如下： 

第一章    使用區分及管理 

第一條    本規約效力所及範圍 

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

占有人及住戶。 

本公寓大廈之範圍：為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圖所載之基

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以下簡稱標的物件)。 

第二條    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一、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界定如下： 

(一)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

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為

編釘獨立門牌號碼或所在地址證明之單位，並

登記為區分所有權人所有者。 

(二)共用部分：指不屬專有部分與專有附屬建築

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三)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

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使用者名冊由管理委

員會造冊保存。 

(四)約定共用部分：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

同使用者。 

二、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之區劃界限：詳如使用執照及其竣

工圖所載之基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之圖說。 

三、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共用部分，應

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共同使用，非經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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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 

四、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 

(一)停車空間之權利，為共用部分且有登記車位編

號者，依其登記之編號；未辦理登記編號者，

依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

約書，為約定專用部分使用。 

 本社區共用車位共10處(位置詳見竣工圖說)： 

 A棟B1登記車位編號001~005 

 A棟B2登記車位編號101~105 

(二)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

法：包含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準、停放車種管

理方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違反義務

處理方式等，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五、本公寓大廈外牆（包含外牆面及其構造）之使用

管理，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

料之劣化情形，並作成紀錄。外牆磁磚或飾面材

料如有新增剝落或浮起（凸起）之情形，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除應請求召集人於一個月內召

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相關修繕、管理、維護

事宜外，如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應立即設置相

關安全緊急處理措施（如防護網或警示帶），並

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略~ 

 

本規約於112年12月10日修訂 





 

研習證書 
(112)銘正公管南座證字第 H12150000號 

王小明 君 

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15 日參加臺南市

政府工務局舉辦之「臺南市 112 年度

公寓大廈輔導暨業務推動委外執行計

畫案-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培訓營」，共

計三小時。 

中 華 民 國  一一二  年 十二 月 十五 日 

銘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Ming Zheng Apartment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Co., Ltd.  

總幹事參訓不在此限， 
需檢附「住戶」參與證明，

若非主委請另行備註 
住戶之身分 

(如 oo 委員或 oo 號區權人…) 


